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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优入党工作记载操作指南 
 

推优入党记载工作已列入团中央、团省委年基层建设重点任

务指标推进体系。各级团组织须按流程图（见附件1），在“智

慧团建”系统及时记载有关情况，并作为常态化工作进行推进，

如有团员递交入党申请书，或经团内推优成为入党积极分子、

发展对象，或已入党的，各级团组织应在一个月内在系统中及

时记载。操作方法如下。 

一、申请入党信息标记 

1.操作主体 

团支部管理员 

2.操作步骤（文字说明+示范图1、2） 

团支部管理员梳理统计团支部中2019年以来（因首次补录记

载信息，2021年“推优”对象和已入党的团员可能在 2019年递交

入党申请书；目前已超过28周岁的人员不在统计范围内）递交入

党申请书的团员信息（包括姓名、递交入党申请书年月），做

好前期准备工作。 

（1）团支部管理员登录“智慧团建”系统后，点击“团员

管理-团员列表”菜单，点击编辑个人信息，进入修改页面（见

示范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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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图 1） 

（2）在“基本信息”页面，点击“是否递交入党申请书”

后方框里下拉菜单，在下拉菜单里选择“是”；然后完善“递

交入党申请书时间”信息（到月份即可，如2022年10月），点

击“提交”，完成“申请入党”信息修改（见示范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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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图 2） 

注意：在修改时，如遇到无法提交的情况，请检查“基本

信息”页面中标有“*”的内容是否都已完善。 

二、推优入党首次标记 

1.操作主体 

团支部管理员 

2.操作步骤（文字说明+示范图 3-10） 

团支部管理员梳理统计2021年、2022年经团内推优成为入党积极

分子、发展对象及中共党员的团员信息（包括姓名、团内推荐作

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党组织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党组织

确定为发展对象时间、入党时间），并完成申请入党信息标记，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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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团支部管理员登录“智慧团建”系统后，点击“团内激

励-发展激励”菜单，选择“推优入党记载”进入默认界面（见

示范图 3）。 

（示范图 3） 

（2）在“搜索姓名”栏输入推优人选姓名或身份证号码（见

示范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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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图 4） 

（3）点击“搜索”按钮后将自动跳出“人员列表”“申请

入党时间”信息（见示范图 5）。 

（示范图 5） 

注意：若未先完成申请入党信息标记，则无法自动跳出 

“人员列表”“申请入党时间”。 

（4）在“推优类别”栏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人员被“推荐

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或“推荐作为党的发展对象”（见示范图 

6）。 

（示范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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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当前状态”栏选择当前是否已经被党组织确定（见

示范图7）。 

（示范图 7） 

（6）在“推荐时间”栏选择，具体时间以团支部推优大会

通过的时间为准（见示范图 8）。 

（示范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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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确定时间”栏选择，具体时间应为推荐人选被党

组织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或“党的发展对象”的时间。如

推荐人选尚未被党组织确定，此步不操作（见示范图 9）。 

（示范图 9） 

（8）在“推优表”栏上传电子 PDF 格式的《团组织推优

入党审核表》（见附件3）。然后点击“提交”，完成推优入党

首次标记工作（见示范图10）。 

（示范图 10） 

注意：若已被党组织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或发展对象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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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此步后还需按照“推优入党更新标记”中的第（2）步骤操作。 

三、推优入党更新标记 

1.操作主体 

团支部管理员 

2.操作步骤（文字说明+示范图 11-17） 

（1）团员被“推荐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录入系统时标记为

“未被党组织确定”状态：待上级团组织审批通过（见示范图 

11）后“推优入党列表”界面将提示“更新状态”。团支部管

理员须根据实际，及时更新推优团员是否已被党组织确定为入

党积极分子。 

注意：上级团组织要尽快审批。上级团组织管理员在“团员

激励-上级认证-发展激励-推优入党”列表中对团员提交的更新

状态信息进行审批。审批时务必先点击“推优表”后的“查看”

按钮，对团员上传的 PDF 文件进行审阅，无问题即点击“审批”

按钮，在跳出的“审批意见”框中输入“同意”，再点击“同意”

按钮即完成审批；有问题即在“审批意见”框中输入“不同意”，

点击“不同意”按钮退回，并及时通知团员修改（见示范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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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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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若仍未被党组织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团支部管理员

需在“团员激励-发展激励-推优入党列表”中找到该团员，更新

其状态为“未被党组织确定”（见示范图 12）；待被党组织确

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参照“已被党组织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的操作方法。 

（示范图 12） 

二是若已被党组织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团支部管理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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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员激励-发展激励-推优入党列表”中找到该团员，更新其

状态为“已被党组织确定”，并选择被党组织确定为入党积极

分子的时间即可。提交后，等待上级团组织审核（见示范图 

13）。待审核通过后，进入更新标记第（2）步。 

（示范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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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团员被“推荐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且录入系统时标记

为“已经党组织确定”状态：待上级团组织审批通过（见示范

图 15）后“推优入党列表”界面将提示“更新状态”。团支部

管理员需在“团员激励-发展激励-推优入党列表”中找到该团员，

根据实际更新推优人选当前状态，在“处于考察期、被取消资

格、被确定为发展对象”3 个选项中选择相应状态（见示范图 

14）。 

（示范图 14） 

一是如选择“处于考察期”，待上级团组织审批后（见示

范图 11）系统将提示更新状态； 

二是如选择“被取消资格”，则系统终止跟踪； 

三是如选择“被确定为党的发展对象”，点击“更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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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后须选择“确定时间”，完成更新并提交后待上级团组织

审批（见示范图 15）。 

（示范图 15） 

（3）团员被“推荐作为党的发展对象”录入系统时标记为

“未被党组织确定”状态：待上级团组织审批通过（见示范图 

11）后“推优入党列表”界面将提示“更新状态”。组织管理

员须根据实际更新推优人选是否已被党组织确定为党的发展对

象，更新记载逻辑同“团员被‘推荐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录入

系统时‘未被党组织确定’”情形。 

（4）团员被“推荐作为党的发展对象”且录入系统时标记

为“已被党组织确定”状态：待上级团组织审批通过（见示范

图 11）后“推优入党列表”界面将提示“更新状态”。团支部

管理员需在“团员激励-发展激励-推优入党列表”中找到该团员，

根据实际更新推优人选当前状态，在“处于考察期、被取消资

格、已入党”3 个选项中选择相应状态（见示范图 16）。处于

考察期、被取消资格的更新逻辑同第（2）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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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图 16） 

如选择“已入党”，须填入“入党时间”（被党组织接收为

预备党员的时间），更新结束（见示范图 17）。 

（示范图 17） 

特别注意： 

①每次更新状态后均须经过上级团委审核，审核通过后生

效； 

②如团员组织关系发生转接，推优状态同步迁移至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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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推优入党工作记载流程图 

2.推优入党工作记载相关信息统计表 

3.团组织推优入党审核表 

4.南京大学发展学生党员流程图 



附件 1：推优入党工作记载流程图



附件 2：

推优入党工作记载相关信息统计表

姓 名
递交入党申

请书时间
推优时间 入党时间确定为入党积

极分子时间

确定为发展

对象时间



团组织推优审核表 

姓名 学院 所在团支部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年  月 

申请入党时间    年  月  日 入团时间 
   年  月 

日 

奖  惩 
情  况 

团支部 
意  见 

年  月  日支部召开团员大会，应到团员  名，实

到  名，符合有关规定。经无记名投票表决，   同志获

得赞成推荐票数   /   ，同意推荐     同志作为入党积

极分子。 

团支部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二  级 
团组织 
意  见 

采取发公示通知的形式对拟推荐人选进行了公示，公

示期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满五日，无异议。

同意向党组织推荐该同志作为入党积极分子。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28 周岁以下大学生入党，一般通过团内推优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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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发展学生党员流程图 

 
 

 
 

 

 
 

 

 
 

 
 
   
 

 

上级党(工)委 

5. 审核备案

党支部 

2. 一个月内安排谈话

6. 确定 1-2 名培养联
系人，培养并填写《南
京大学发展学生党员
纪实手册》

个  人 

28. 将发展材料归
入个人档案

1. 递交入党申请书

4. 成为入党积
极分子

11. 成为发展对象

19. 成为预备党员

16. 填写《入党志
愿书》

17. 召开支部大会，
讨论并表决（第二次
投票）

23. 预审转正材料

18. 派人谈话，审批
支部表决结果，报
党委组织部备案

22. 递交转正申请书

27. 成为正式党员

25. 召开支部大会，
讨论并表决（第三次
投票）

26. 审批支部表决
结果，形成决议，
报党委组织部备案

10. 审核备案

15. 预审材料，并组
织公示（第二次公
示）

20. 编入党支部和党
小组（如有），组织
入党宣誓，培养、教
育、考察，填写《南
京大学发展学生党
员纪实手册》

7. 参加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第一级教育培
训），按期递交思想汇
报

13. 参加发展对象培
训（第二级教育培训） 

21. 参加预备党员培
训（第三级教育培
训），按期递交思想
汇报

3. 团 组 织
推优（第一
次投票）并
公示（第一
次公示）

24. 党组织预审确
定，公示（第三次
公示），组织部分拟
转正预备党员答辩

9. 召开群众座谈会，
支委会讨论同意，确
定发展对象人选

12. 确定两名入党介
绍人，进行政治审查

8. 培养、教育、考察
一年及以上

14. 支委会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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